[bookmark: _GoBack]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2024年秋季-2026年春季度劳动与实践教育活动承办机构比选项目公告

华新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受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的委托，对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2024年秋季-2026年春季度劳动与实践教育活动承办机构比选项目进行比选采购，现采用发布公告方式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比选采购活动。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2024年秋季-2026年春季度劳动与实践教育活动承办机构比选项目
2.委托代理编号：HXCG-HN-2410035
3.劳动与实践教育活动经费预算：小学不超过200元/人/天；初中不超过500元/人。
4.劳动与实践教育活动主题及线路:具体地点以向教育局报备通过地点为准，最终任务分配每年度由学校按中选候选人排名情况进行分配。
5.入围原则：当有效投标人数量X＜5家时，本项目作流标处理；当有效投标人数量X≥6家时，根据评审排名顺序取前5家为中选人。如中选人总得分相同的，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总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部分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总得分、投标报价和技术部分评审得分相同的，由评标委员会通过随机抽签确定排序。
6.服务时间：共计两年（预计活动时间为每年春节及秋季（活动时长为1-2天），具体时间由学校确定。

二、投标人资质
1.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条件，并提供以下资格证明文件：
(1)法人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法人登记证书)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投标人具有实行了“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投标人如是“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请自行说明）。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可凭《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格式见比选文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无需提供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委托代理人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4)其他说明。(非法人组织参与投标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2.投标人特定资格条件：投标人符合《研学旅行服务规范》（LB/T054-2016）要求且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提供承诺函原件及证书复印件）。
3.联合体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三、参与报名和比选文件的获取
1.获取比选文件的时间：从2024年10月25日起至2024年10月30日止，每日上午9：00 至12：00 ，下午14：00 至17：00(北京时间)，双休日及节假日除外。
2.获取比选文件的地点：华新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9号保利国际B3栋1801-1805室）
3.比选文件售价：400元/份，售后不退。
4.获取比选文件的材料要求：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获取比选文件的方式：指定地点购买。
6.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报名并获取比选文件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比选文件的投标人，其递交的参与比选资料将被拒绝。

四、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开启时间及地点
提交首次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0月31日上午09:30（北京时间），地点为华新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9号保利国际B3栋1801-1805室）。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评审小组应当拒收。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名称：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
联系人：杨慧
电  话：13574814507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鹅羊山路16号
采购代理机构：华新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康心旭、朱瑞雪
电    话：0731-85163777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9号保利国际B3栋1801-1805室
